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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籍是指某个儿童少年作为某所学校

学生的身份

。

学籍档案是记录学生就学和

成长过程的重要载体

。

学籍管理是指学校

和有关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国家有关法

律法规和政策对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学籍

进行管理的行为

，

是学校管理的重要组成

部分

。

2014

年

1

月教育部已建成全国联

网的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

，

各类学

籍业务均纳入系统管理

。

一、 作为学生家长应该关注学籍的哪

些相关内容？

拥有学籍是每个学生应有的权益

。

在

经过批准的学校学习的学生都具有学籍

。

新入学或转学后

，

家长应及时到学生所在

学校确认是否已为学生建立或转接学籍

，

是否

“

人籍一致

”。 “

人籍分离

”

等问题

可能导致学生无法办理与学籍相关的各种

管理服务业务

，

甚至影响升学

。

学生离校

时

，

家长要及时告知原学校学生的去向

，

方便原学校协助办理相应的学籍管理服务

业务

。

此外

，

家长还要对学生的学籍信息

进行核对

，

确保准确无误

。

二、 学生入学或转学， 地方教育部门

是否可将有无学籍作为入学门槛或条件？

学籍的主要功能是记录

，

是学生入学

的结果

，

不是入学和转学的前提条件

。

转

接学籍或新建学籍是招生入学的后置程

序

，

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不应将学生之前

有无学籍或学籍是否已转至接收地作为确

定入学资格的必要条件

，

不得以学籍问题

为由拒收学生

。

三、 学生入学后应如何办理学籍手

续？

学生被学校招收后

，

原来已有学籍

的

，

接收学校应通过全国学籍系统为学生

转接学籍

，

实现

“

人籍一致

”；

原来没有

学籍的

，

应为学生新建学籍并通过查重程

序

。

如果遇到学籍系统或数据传输故障等

特殊情况

，

学校可先通过线下流程办理转

学等业务

，

线下流程完成后

，

即可作为拥

有连续学籍的计算时点

，

学生即应视为在

校生

，

享受在校生待遇

（

如参加地方教育

行政部门和学校组织的考试及各种活动

），

之后再通过学籍系统完成电子学籍档案转

接

，

最终以学籍系统记录的信息为准

。

四、 关于学籍信息更新有哪些要求？

学籍信息是维护学生权益的依据

。

学

籍信息更新是确保学籍信息准确的必然要

求

。 《
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快问题学籍处

理和建立数据质量核查机制的通知

》 （

教

基一厅

〔

2015

〕

2

号

）

要求各地各校加强

宣传和督促检查

，

结合本地实际

，

建立常

态工作机制

，

每学期核查一次学籍信息变

动情况

。

学生家长有义务及时将学生信息

如家庭住址

、

联系电话等的变动情况告知

班主任

，

由班主任将学生信息的变动情况

通知学校学籍管理员

，

在学籍系统内及时

更新

。

五、 学籍号有几种？

学籍号是学籍信息的核心要素

。

学籍

号以学生居民身份证号为基础生成

，

一人

一号

，

伴随学生整个学习生涯

，

原则上终

身不变

。

学籍号分为

“

G

”

字头正式学籍

号

、 “

L

”

字头临时学籍号以及

“

J

”

字头

学籍号三种

。

较为常见的是

“

G

”

字头正

式学籍号和

“

L

”

字头临时学籍号

。

“

G

”

字头正式学籍号

：

具有

“

L

”

字

头临时学籍号的学生经过全国查重和与国

家人口基础信息库进行比对

，

通过后分配

“

G

”

字头正式学籍号

，

每年春季学期开

学后

，

通过学籍系统下发

。 “

G

”

字头正

式学籍号为

“

G+

身份证号

”，

但学生身份

证号发生变化等特殊情况下

，

二者可不相

同

。

“

L

”

字头临时学籍号

：

学生首次注册

学籍后

，

分配

“

L

”

字头的临时学籍号

。 “

L

”

字头学籍号按照身份证号编码规则生成

，

与身份证号相似

，

但与身份证号不具有

对应关系

。 “

L

”

字头临时学籍号是学生

获得正式学籍号前办理各项业务的依

据

，

在办理有关业务时与正式学籍号效

力相同

。

各地各校在办理有关业务时应

对持有临时学籍号的学生一视同仁

。

“

J

”

字头学籍号是为暂无公民身份

证号或原公民身份证号不可用的学生设

计的

。

编码规则与身份证号相同

。

学生

获得身份证号后

，

可以申请将学籍号更

改为

“

G

”

字头正式学籍号

，

但保留原

来的记录

。

六、 “G” 字头正式学籍号是否一

定和身份证号一致？

“

G

”

字头正式学籍号依据身份证

号生成

，

因此一般情况下二者应一致

。

之后学生身份证号发生变化才会导致不

一致

。

不一致也不会影响学生办理任何

业务

，

因此无特殊理由没有必要申请修

改正式学籍号

。

特殊情况需修改

“

G

”

字头正式学籍号的

，

需要依申请按流程

重新办理

。

七、 获得“G” 字头正式学籍号

后， 是否可修改其中的关键信息？

“

G

”

字头学籍号具有权威性

。

获

得了

“

G

”

字头正式学籍号的学生

，

其

学籍号不能轻易修改

。

因户籍关键信息

变动

，

确需对

“

姓名

”

和

“

身份证号

”

两项关键信息进行修改的

，

必须履行相

关程序

。

修改时

，

应由学校学籍管理员

在学籍系统内上传户籍等相关证明材料

照片或扫描件

，

县级学籍主管部门审核

把关后提交中央数据库进行全国查重和

身份比对

，

对没有问题的

，

可进行修

改

。

学籍修改情况的历史信息将随学籍

永久保留

。

八、 已获得的“G” 字头正式学籍

号是否可删除？

原则上不允许删除

“

G

”

字头正式

学籍号

。 “

G

”

字头正式学籍号通过了

全国查重

、

与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比对

等一系列程序的严格检验

，

是学生身份

的权威标识

。

如涉及问题学籍确需删除

的

，

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交佐证材料

报教育部审核后方可删除

。

九、 转学、 毕业后跨省就学办理时

间有什么要求？

为做好毕业结业和升级处理工作

，

每年从

7

月

15

日零时至

8

月

14

日

24

时

，

学籍系统暂停发起转学业务

，

其他时间均

可发起

，

7

月

15

日零时之前发起的转学

业务可继续办理

。

每年毕业后跨省就学新业务发起时间

限定为

8

月

15

日零时至

12

月

14

日

24

时

、

3

月

1

日零时至

5

月

31

日

24

时

。

需要注意的是

，

各省在国家规定的统

一时段中

，

根据各自实际又规定了本省的

转学及毕业后跨省就学时段

，

在这种情况

下

，

以省级规定为准

。

十、 “出国”、 “其他离校”、 “退

学”、 “开除” 状态的学籍是否可以办理

转学及跨省就学？

为了方便群众

，

学籍系统除了允许在

校生状态

（

休学除外

）

的学生办理转学及

跨省就学业务外

，

还允许处于

“

出国

”、

“

其他离校

”、 “

退学

”、 “

开除

”

等状态

的学生办理此类业务

。

转学完成后

，

学籍

状态不变

，

在转入学校办理相关手续后变

为在校生状态

。

需要注意的是

，

处于

“

休学

”

状态的

学生

，

须在原就读学校办理复学手续后再

办理转学手续

。

十一、 办理转学时， 家长需提供的证

明材料有哪些？

通过学籍系统办理转学

，

家长需要向

转入学校提供学生基本信息表和说明转学

原因的证明材料

。

其中

，

学生基本信息表

可由转出学校通过学籍系统打印

，

以证明

学生学籍信息的真实性

；

说明转学原因的

证明材料即家长签字的学生转学理由说

明

。

各地各校不应再要求家长

（

学生

）

提

供纸质转学审批表

。

因为在学籍系统中办

理转学业务流程时

，

已经设置了学校和区

县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的核办环节

，

相当

于纸质材料的盖章审批

，

因此除了因系统

故障需要先线下办理以外

，

不应要求学生

家长再提供纸质转学审批表

。

十二、 毕业后跨省就学有哪些需要注

意的地方？

为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

，

减少跨省业

务纠纷

，

转入省

、

转出省及学生家长应注

意以下内容

：

学生跨省流动客观存在

，

必须加以规

范和引导

。

转入省份应明确外省学生就

学

、

升学的条件和办理的程序

，

指导区

（

县

）

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妥善处理和核

办毕业后跨省就学

。

就学和升学条件不得

违反国家招生入学总体政策

，

不得利用学

籍系统抢夺或变相抢夺生源

。

转出省份对于外省份同意接收的要及

时办理

，

不得以接收省份可能违规招生

、

学生分数可能未达到接收省份要求等理由

驳回申请

。

学生家长应提前多了解和遵循相关省

份的招生管理要求

。

以免出现不必要的跨

省业务纠纷

。

十三、 毕业生被学校错误调转学籍后

怎么办？

原则上

，

被招生的学生到下一阶段学

校入学报到后学校才能调转学籍并再次变

为在校生

。

对误调转学籍的

，

学籍系统将按

照

“

谁操作

、

谁负责

”

的原则增加回退功能

，

允许区

（

县

）

学籍管理部门在学生毕业后半

年内将被误招学生退至毕业生状态

，

然后

再由实际录取的学校将其学籍调入

。

十四、 小学新生入学年龄有哪些要

求？

《

义务教育法

》

对未满

6

周岁的儿童

是否必须入学没有做出具体规定

。

根据其

确定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

，

学生入学年龄

的具体日期由各省份根据实际自行设定

。

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提供

了入学截止日期控制功能

，

由省级学籍管

理部门自行设置

。

十五、 学生家长如何反映学籍相关问

题？

2014

年

，

教育部印发了

《

教育部办公

厅关于建立完善处理群众投诉中小学生学

籍管理相关问题工作机制的通知

》 （

教基

一厅函

〔

2014

〕

50

号

），

建立了群众投诉

处理工作机制

，

分级妥善处理群众关心的

学籍相关问题

。

涉及省内市与市之间转学

和业务办理的

，

须由省级处理

。

涉及市内

县与县之间业务的

，

须由市级处理并公布

办理方式和电话

。

涉及县内学校间业务

的

，

须由县级处理并公布办理方式和电

话

。

仅涉及一所学校业务的

，

须由学校或

县级处理并公布办理方式和电话

。

只有涉

及跨省的

，

才有必要提交教育部协调

。

教

育部技术服务呼叫中心受理服务号码

：

010 -66119801

，

服 务 邮 箱

：

66119801@moe.edu.cn

。

据教育部网站

“G”字头学籍号不能轻易修改

———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常见问题及解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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